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直属高校办公
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
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14〕64号，以下简称64号文件）及《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国管房地〔2014〕551号）要求，我部即刻开展直属高校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清理办公用房
各学校要严格按照64号文件精神和规定的办公用房标准，做好办公用房面积核定、清理整改和腾退工作。
（一）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74号，以下简称2014年标准），分类、分级重新核定本校办公用房面积。
1.关于清理整改范围。根据64号文件关于“实事求是、从严控制、向基层倾斜”的原则，本次清理整改范围为主校区（即校行政机关所在地校区）校系行政办公用房开展清理整改（填报附件1-8、完成清理整改情况报告），其他校区校系行政办公用房只按附件要求报送现状情况（填报附件9-10）。根据64号文件精神，考虑到属于公益二类单位的直属高校因合并办学、新校区建设形成多校区办学等特殊情况，下一步我们拟根据17号文件精神和2014年标准，结合直属高校办学实际，提出其他校区校系行政办公用房适用标准，报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审批后，再行清理整改。
2.关于面积指标。根据 2014年标准第十条规定：“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由基本办公用房（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附属用房两部分组成”。
（1）办公室面积指标。根据2014年标准第十一条表3注2：“中央机关司（局）级派出机构、事业单位按省级机关厅（局）级单位标准执行，…….其他以此类推。”，以及64号文件第一条关于2014年标准较1999年标准上调幅度低于或高于30%的规定，确定直属高校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及清理整改工作中的控制标准，不应超过下表的规定：
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及清理整改控制标准
	适用对象
	使用面积标准     （平方米/人）
	清理整改控制标准
（平方米/人）

	副部级
	42
	54.6

	正厅（局）级
	30
	31.2

	副厅（局）级
	24
	24

	正处级
	18
	18

	副处级
	12
	12

	处级以下
	9
	9


注：1. 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按照2014年标准第十一条表3注2执行。
2. 办公室清理整改工作按照上表的控制标准执行，即副部级、正厅（局）级，按照1999年标准上浮30%以内控制，待房屋改造时或领导干部工作调整时再按2014年标准执行；副厅（局）级及以下，按照2014年标准第十一条表3注2执行。
（2）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及附属用房面积指标。根据2014年标准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服务用房内容包括：会议室、接待室、档案室、图书资料室、机关信息网络用房、机要保密室、文印室、收发室、医务室、值班室、储藏室、物业及工勤人员用房、开水间、卫生间等；设备用房内容包括：变配电室、水泵房、水箱间、中水处理间、锅炉房（或热力交换站）、空调机房、通信机房、电梯机房、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用房等；附属用房内容包括：食堂、停车库（汽车库，自行车库，电动车、摩托车库）、警卫用房、人防设施等。考虑到这些用房高校一般都作为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的公共用房统一建设，直属高校只计算为行政人员单独建设的这类用房。其中，服务用房使用面积标准按照2014年标准第十二条执行，即编制定员200人及以下按人均使用面积9平方米控制，编制定员400人及以上按人均使用面积7平方米控制，中间值用公式（1100-编制定员）/100计算确定；设备用房使用面积按照2014年标准第十三条执行，即根据地理位置、建设规模以及相关设备需求确定，宜按办公室和服务用房使用面积之和的9%测算；附属用房建筑面积按照2014年标准第十五条执行，与高校有关的主要是食堂、停车库、人防设施。即食堂：编制定员100人及以下的，人均建筑面积按3.7平方米控制，编制定员超过100人的，超出人员的人均建筑面积按2.6平方米控制；停车库：总停车位数应满足城乡规划建设要求，汽车库建筑面积指标为40平方米/辆，超出200个车位以上部分为38平方米/辆，可设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自行车库建筑面积指标为1.8平方米/辆，电动车、摩托车库建筑面积指标为2.5平方米/辆；人防设施：应按国家人防部门规定的设防范围和标准计列建筑面积，本着平战结合、充分利用的原则，在平时可以兼作地下车库、物品仓库等。
（二）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13〕17号，以下简称17号文件）及有关规定，对工作人员超标办公室、领导干部多处占用办公用房、离退休领导干部继续占用原单位办公室以及出租(借)办公用房、租用办公用房、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占用行政机关办公用房等情况进行全面清理。
（三）继续深入推进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做好清理整改工作与2014年标准的衔接，切实遵循64号文件确定的整改原则，分类推进工作人员超标办公室的整改工作。确需整改的办公室，要严格按照调换、合用、工程改造的先后顺序进行整改，已经采用工程改造方式进行整改的办公用房，一般不再进行二次工程改造，可待下次办公用房维修改造或领导干部职务变动调换办公室时再按照2014年标准进行调整。
（四）按照64号文件规定的时限要求积极稳妥地做好离退休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腾退工作，并按规定对出租(借)办公用房、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占用行政机关办公用房进行清理腾退或有偿使用。
二、统筹管理使用已腾退办公用房
按照64号文件规定，各高校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要建立三项台账，一是办公用房情况总台账；二是对此次清理整改中腾退出来的办公用房要单独造册，逐一列明；三是必须采用工程改造方式进行整改的个别办公室，如受现有建筑结构布局、线路和消防、空调等设施设备客观条件限制暂不整改的，有关情况纳入办公用房整改工作台账备查。对于清理整改中腾退出来的办公用房，采取以下步骤和方式予以统筹管理使用：
（一）化零为整。对清理出的零散用房进行整合，尽可能腾退出成区域、成楼层的办公用房。
（二）功能整合。在符合规定面积标准的前提下，对办公用房功能进行整合，办公室与服务用房等可适当调整功能使用。
（三）统筹安置。按照相对集中、可调配的原则，将腾退的办公用房优先安排在外租(借)房办公的单位；仍有余量的，将腾退的办公用房用于改善基本办学条件。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对清理整改工作负总责。要坚持领导带头，加强组织协调，学校办公室、人事、审计、纪检监察、资产、基建、离退休工作处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统筹安排实施好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
（二）时间安排和要求。各高校要严格按照64号文件要求进行清理整改，请有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对办公用房进行勘察测绘，形成测绘成果，填报办公用房清理有关图表(详见附件，其中附件1-7同时要求用系统填报，附件8要求勘察设计单位确认盖章)，并认真撰写清理整改情况报告，于2015年1月4日前报送我部。
清理整改情况报告包括以下内容：1.清理整改办公用房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分工情况；2.办公用房清理整改情况；3.统筹管理使用已腾退办公用房情况；4.清理整改工作的成效、遇到的问题及意见建议；5.其他有关情况。此次清理整改工作使用“中央国家机关办公用房清理整改信息系统”（请各高校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建设信息网”上自行下载，网址：www.zsgxjs.edu.cn）采集填报数据。各校按“所属单位”填报后，将系统导出的上报数据，填报的附件1-7、附件9-10，以及清理整改情况报告报送我部邮箱（zsc@moe.edu.cn，邮件请注明“×××学校办公用房清理整改情况”），同时将所有纸质图表(加盖公章)、清理整改情况报告、刻录的光盘（光盘包括所有电子数据，包括系统导出的上报数据、附件1-10、清理整改报告)以邮寄方式报送我部。
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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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主校区办公用房现状总体情况表
2.主校区办公用房清理核定情况表
3.出租(借)主校区办公用房清理整改情况表
4.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占用主校区行政机关办
公用房情况表
5.离退休领导干部主校区办公室清理腾退情况
表
6.因受客观条件限制暂不整改的主校区超标办
公室情况表
7.清理腾退主校区办公用房情况表
8.主校区办公用房平面图例样
9. 其他校区办公用房情况表
          10.其他校区办公用房使用情况统计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14年12月
5

